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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   

长江中下游水污染防治“十一五”规划编制工作方案 
 

一、任务背景 

“十五”期间，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开展了长江中下游水污染

防治规划编制工作。2005 年 7 月，温家宝总理批示要求将长江中

下游纳入国家重点流域，由国家环保总局负责编制水污染防治规

划。2005 年 9 月，国家环保总局召开了长江中下游水污染防治规

划编制工作会议，《长江中下游水污染防治“十一五”规划》（以

下简称《规划》）编制工作正式启动。为强化《规划》实施的可操

作性，在吸收其它重点流域规划编制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长江中

下游水污染防治的特点，编制本工作方案。 

二、技术路线 

《规划》编制的技术路线为：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，分

析流域水环境容量，预测排污总量变化趋势，以水污染防治引导

产业合理布局，依据流域的发展水平和技术经济可达性，提出阶

段性水质改善目标，合理确定“十一五”期间的污染治理任务。 

三、规划内容 

《规划》包括纳入国家重点流域的规划文本和四个专项计划。 

（一）规划文本。按照国家环保总局《关于印发重点流域水

污染防治“十一五”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和技术大纲的函》（环办函

〔2005〕87 号）的基本要求和《长江中下游水污染防治“十一五”

规划编制技术大纲》（以下简称《技术大纲》）的具体要求编制《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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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》，重点包括 5个方面的内容： 

1、“十五”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评估。分析 “十五”期间流域

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，评估总量控制实施情况与水污染治理项目

进展情况，重点分析“十五”期间水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及存在

的问题，找出长江中下游水污染防治的制约性因素。 

2、“十一五”规划目标与指标。目标与指标主要有两方面，

一是基于排污基数、水环境功能区划和水环境容量等因素分析确

定水质目标和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；二是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

平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、产业结构与布局规划等方面情况，

预测“十一五”期间排污总量变化趋势，分析排污量的流域分布

情况，确定合理的水污染治理指标。 

3、规划任务的确定。规划的主要任务包括：实施严格的总量

控制制度、严格保护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、推进城镇环境基础

设施建设、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和强化环境监管能力等五方面内容，

具体内容依据《技术大纲》确定。 

4、规划项目和投资。规划项目与投资有两层涵义：一是侧重

于环境保护需求，提出为达到规划目标与指标需要实施的项目与

投资（测算值），具有指导性；二是符合规划要求且已进行了前期

准备工作的具体项目，以项目清单的形式列入规划，优先实施。

未列入规划的项目要在实施计划中补充。 

5、保障措施。由于水污染防治的综合性与复杂性，各省应根

据实际情况，提出政策、管理、项目、资金等方面的保障措施，

并注重部门间的协调。 

（二）四个专项计划。《规划》文本确定流域总体的水污染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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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目标、指标、任务与措施，具体内容在专项计划中予以细化。 

1、长江中下游干流区水污染防治实施计划。在《规划》指导

下，以干流区域上下游协调为重点，衔接长江干流各省（市）水

环境功能区划，优化干流排污布局，组织重点水污染防治项目，

落实干流区的《规划》任务。 

2、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实施计划。在《规划》指导下，综合

分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的水环境影响和汉江流域中下游水污

染控制特点，以汉江饮用水源地保护为重点，组织重点水污染防

治项目，落实汉江流域的《规划》任务。 

3、洞庭湖水系水污染防治实施计划。在《规划》指导下，分

析洞庭湖水系水环境与水生态变化趋势，识别洞庭湖区及主要入

湖支流的水污染控制问题，以湖区水生态维护为重点，将有机污

染控制与特征污染物控制（主要是重金属污染）相结合，组织重

点水污染防治项目，落实洞庭湖水系的《规划》任务。 

4、鄱阳湖水系水污染防治实施计划。在《规划》指导下，分

析鄱阳湖水系水环境与水生态变化趋势，识别鄱阳湖区及主要入湖

支流的水污染控制问题，以湖区水生态维护为重点，突出污染预防，

组织重点水污染防治项目，落实鄱阳湖水系的《规划》任务。 

四、组织与分工 

（一）工作组织 

国家环保总局为规划编制组织单位，负责下达规划编制任务、

协调部门及省际间关系、下达专项计划等，督促规划、专项计划

按进度完成。 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人民政府为规划编制负责单位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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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务分解、资金落实；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环保部门为规

划编制承担单位，负责协调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部门间关系，

并按照《技术大纲》要求，组织编制《规划》和《专项计划》。 

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为规划编制技术承担单位，对各省

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规划编制给予技术支持，负责编制《规划》

文本，配合编制专项计划。 

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负责制定长江中下游“十一五”监测能力

建设方案，包括重点水域（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、跨省界断面）

水质监测站（点）调整方案、重点工业污染源在线监测方案和规

划实施的水质评估方案。 

（二）技术组织 

1、《规划》编制由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牵头、各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）环保局选派技术人员参加，组成技术编制组，编

制《技术大纲》，收集整理资料，制定规划方案，编制规划文本。 

2、长江中下游干流区水污染防治实施计划。国家环保总局环

境规划院牵头、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环保局选派技术人员参

加，组成技术编制组，编制技术大纲，收集整理资料，制定实施

方案，编制实施计划文本。 

3、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实施计划。湖北省环保局牵头、河南

省环保局和环境规划院参加，组成技术编制组，编制技术大纲，

收集整理资料，制定实施方案，编制实施计划文本。 

4、洞庭湖水系水污染防治实施计划。湖南省环保局牵头、广

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局和环境规划院参加，组成技术编制组，编制

技术大纲，收集整理资料，制定实施方案，编制实施计划文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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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鄱阳湖水系水污染防治实施计划。江西省环保局牵头、环

境规划院参加，组成技术编制组，编制技术大纲，收集整理资料，

制定实施方案，编制实施计划文本。 

五、进度安排 

（一）《规划》编制进度 

分为三个阶段： 

2005 年 10 月，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制定规划编制《技

术大纲》和工作方案，由国家环保总局下发。 

2005 年 11 月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环境保护局（厅）

按照《技术大纲》要求，收集整理基础资料，进行本辖区规划编

制，月底前按要求上报材料。2005 年 12 月，国家环保总局环境

规划院按照重点流域规划的总体要求，完成《规划》征求意见稿。 

2006 年 1 月～6 月，《规划》经征求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

门意见后，纳入国家重点流域规划，报国务院批复。 

（二）实施计划编制进度 

分为三个阶段： 

2005 年 12 月，制定专项实施计划编制的技术大纲，由国家

环保总局印发。 

2006 年 1 月～3月，各专项实施计划按照《技术大纲》的要

求，完成专项实施计划征求意见稿，报国家环保总局。 

2006 年 4 月～６月，专项实施计划经征求地方政府和国务院

有关部门意见后，连同《规划》一并上报国务院，作为《规划》

的执行文件批复。 


